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进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意见

（2026 年 3 月 1 日）

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是社会工作者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联

系服务群众、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有力支撑。为推进社会工作专业

人员队伍建设，经党中央、国务院同意，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

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面向群众、

服务基层，坚持职业化、专业化，以扩大岗位规模、提升队伍素

质、增强服务能力为重点，完善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

建设一支听党话跟党走、本领强业务精、有情怀讲奉献的社会工

作专业人员队伍。

主要目标是：经过 5 年左右，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结构和

布局更加合理，职业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高层次人才总量

显著壮大，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规模稳步扩大。

二、加快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培养

（一）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研修，深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重

从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加大在社会工作服

务机构中组建党组织力度，提高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

（二）完善职业化建设。重点在社区治理、乡村治理、信访

工作、新就业群体服务、职工帮扶、青少年事务、教育辅导、基

层文化活动组织、戒毒康复、社会救助、老龄和养老服务、儿童

福利、慈善事业、婚姻家庭、社区矫正、就业服务、卫生健康、

残疾人服务等领域，明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的职业任务与标准。

完善社会工作服务领域职业分类，发挥职业分类对就业创业的指

引作用。培育社会工作服务新领域、新模式，打造社会工作服务

就业增长点。

（三）深化专业培训。突出抓好现有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的培

训工作，提升专业素质和职业能力。分领域、分区域培养造就一

批熟练掌握专业方法与技术、具备丰富实务经验、善于解决复杂

疑难问题的高层次人才。结合实际对提供社会服务的人员进行社

会工作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方法技能培训。完善社会工作专业

人员继续教育制度。

（四）加强专业教育。加强对新时代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

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研究，提升成果转化利用水平。加强

社会工作相关学科专业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结合实际建设一

批高水平社会工作相关学科专业点，循序渐进发展职业教育。优

化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培养模式，提高实践教学比重，鼓励到村（社



区）、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进行实习实践。建设专兼职结合、

理论水平高、实务能力强的师资队伍。

三、加大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使用力度

（五）优化布局。合理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使用范围，统

筹推进社会工作服务在城乡、区域和领域均衡发展。依托党群服

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

等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员作用，开展社会工作服务。积极引导社

会工作专业人员到农村地区、中西部地区、边疆地区、民族地区

开展服务，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将社会工作服务纳入人口发展支

持和服务体系。主动为新就业群体等提供社会工作服务。加快发

展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和医务社会工作服务。

（六）扩大岗位规模。坚持分类指导、有序推进，多渠道开

发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引导社会组织根据服务领域和工作需要设

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鼓励企业结合实际设立社会工作专业岗位。

支持有条件的机关单位搭建社会工作服务平台、使用社会工作专

业人员。

（七）规范使用。规范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发展，加强行业管

理和业务指导，提升专业服务能力。支持引导用人单位明确社会

工作专业岗位等级，推动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流动机制，畅通

职业发展通道。鼓励将符合条件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聘用到相应

专业技术岗位。事业单位对编制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社会工作

专业人员，可按规定纳入本单位专业技术岗位管理范围。完善社



会工作专业人员和志愿者队伍联动服务机制。

四、改进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评价制度

（八）健全评价标准和评价方式。健全涵盖品德、知识、能

力、业绩和贡献等要素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评价标准。健全导向

鲜明、约束有力的职业道德规范。完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评价诚

信体系，探索建立诚信守诺、失信行为记录和惩戒制度。将工作

实绩、服务对象满意度、接受继续教育情况等作为评价的重要依

据，推动评价与使用、待遇相衔接。研究制定重点人群、重点领

域、重点环节等的社会工作服务标准，强化评价技术支撑。健全

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机制。鼓励按规定综合运用典型案

例展示、专业知识测试、专业能力竞赛等多种方式，提高评价的

针对性和有效性。

（九）改革职业资格制度。进一步规范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职

业资格评审委员会组织管理。根据社会工作服务领域特点，探索

分专业类别开展职业资格评价。推动形成层次清晰、相互衔接、

体系完整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制度。支持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县等地区单独划定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考试合格标准。进一

步规范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登记管理，改进和优化登记服务

方式。

五、优化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激励机制

（十）合理确定薪酬待遇。综合职业资格等级、学历、资历、

业绩、岗位等因素，合理确定社会工作专业人员薪酬水平。按规



定参加社会保险，缴存住房公积金。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要

将工作量、工作难度等作为成本核算主要因素。

（十一）完善激励措施。对长期扎根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工

作，做出重要贡献和突出业绩的社会工作专业人员，按规定给予

一定政策支持。鼓励群团组织按规定吸纳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员

挂职或兼职。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展现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风采。

将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纳入“最美社会工作者”宣传选树活动范围。

六、加强组织实施

坚持党对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全面领导。地方党委

和政府要加强对社会工作专业人员队伍建设的研究部署，解决重

点难点问题。健全党委组织部门牵头抓总、党委社会工作部门负

责指导并组织实施、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各有关部门

要结合实际做好本系统、本领域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等工作。各级财政部门要结合实际支持社会工作专业

人员队伍建设。引导社会资金按规定支持开展社会工作服务。


